保安合同

聘用单位（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受聘单位（乙方）：浩泰运成（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合同。

1、 保安服务合同目的

第一条 为了维护甲方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现由乙方为甲方提供临时安保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合同。

2、 乙方提供安保人员数量、服务期限和服务地点

第二条 乙方在服务期内提供活动现场安检员6名，保安人员24名。

第三条 服务期限：2020年 1 月16日
第四条 服务地点：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三、服务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第五条 保安服务费共计：￥ 15600元（大写： 壹万伍仟陆佰元整）

第六条  保安服务费应于合同内约定的执勤当日前,由乙方出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甲方需活动开始前1个工作日支付全额保安服务费，甲方以转账或支票形式对公支付。
公户名称：浩泰运成（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6069563362W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宏业路9号院3号楼17层1706

电    话：010-60220117 

开 户 行：中信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

帐    号：8110701011801648949

四、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甲方有权对临时安保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及针对管理人员具体现场指导；甲方应尊重安保人员工作，对安保人员履行职责行为予以支持、配合。

第八条  乙方有权拒绝承担安保卫方案确定的职责范围以外的任务。

第九条  乙方负责安保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人员管理和安保人员违纪问题的处理，乙方自行承担安保人员的安全问题。

第十条   乙方应及时撤换甲方提出不称职的安保人员。

第十一条 乙方有义务在服务期限开始前协助甲方召集乙方安保管理人员负责人进行岗位培训和业务指导。

五、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

第十二条  甲乙双方经协商可变更本合同。

第十三条  一方因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时，应至少提前三天通知对方，终止本协议。

六、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单方提前解除合同，应主动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为保安服务费总费用的30%。

第十五条  在合同规定期内，工作时间不得超时，超出约定内一小时的，临时勤务费用按一小时100元计算。

第十六条  甲方逾期未支付服务费的，每超过合同期限一日，应按延期支付部分的百分之五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七、争议的解决

第十七条  在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
第十八条  如活动过程中需要其他安保服务或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依法另行协商，并以书面形式订立补充协议。

第十九条  甲乙双方确认服务费及付款方式无异议签署合同后，乙方无偿提供甲方所需全部的派出所报备资料。

第二十条  本合同一式 2份，甲方执 1份，乙方执 1份；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生效后，甲乙双方对均做到公司内部严格保密不可外传；本合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其他复印件全部视为无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负责人）：               负责人：

电话：                              电话 ：13611100416

地址：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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